附件3

梅州市人民检察院2025年公开遴选公务员
报考指南

1．遴选专业有哪些具体要求？
遴选机关根据用人需求，按照《广东省2025年考试录用公务员专业参考目录》（附件5）进行了专业设置。报名人员应根据本人所学专业名称，与专业目录中的专业名称进行对照，如专业名称一致的，按照该专业名称及其在目录中对应的专业代码进行报考。如所学专业为目录中旧专业名称的，按照对应的专业名称及代码报考。旧专业后面注明“部分”的，须征询遴选机关同意后报考。报名人员所学专业按所获毕业证书上的专业为准。毕业证上专业名称后面以括号等形式列出的培养方向不能作为报考专业的依据。
职位表中的“专业”要求为“学科门类”的（即附件5《专业参考目录》中代码为2位数的），如报名人员所学专业为该“学科门类”所含“学科”（即代码为4位数）或“具体专业”（即代码为6位数）的，均符合报考条件。职位表中的“专业”要求为“学科”的，如报名人员所学专业为该“学科”所含“具体专业”的，均符合报考条件。
如所学专业未列入专业目录的，可选择专业目录中的相近专业报考，所学专业必修课程须与报考职位要求专业的主要课程基本一致，并在资格审查时提供毕业证书、所学专业课程成绩单、课程对比情况说明及毕业院校设置专业的依据等材料。
2．怎样理解“学历”、“学位”要求？ 
报名人员应具备与遴选职位所要求专业一致的学历学位，用符合遴选职位条件的学历专业报考，报名人员所学专业按所获毕业证书上的专业名称为准。遴选职位没有要求学位的，报名人员是否取得学位不影响报考。学位种类不能作为报考专业的依据。
3．辅修专业能否作为报考的专业依据？
报名人员所学专业应按所获毕业证书上的专业名称为准，辅修专业不作为报考依据。
4．报名人员最高学历专业与遴选职位要求的学历专业不同，可否用非最高学历专业报考？
可以用非最高学历专业报考。以非最高学历专业报考的，须提供符合遴选职位专业要求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以及职位要求的其他资格条件的证明材料。
5．非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其他国民教育形式的毕业生是否可以报考？
非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其他国民教育形式（自学考试、成人教育、网络教育、夜大、电大等）毕业生取得毕业证后，符合职位要求的资格条件的，可以报考。
6．在本级机关的工作时间应该如何计算？
在本级机关工作的时间以正式任职时间（含试用期）计算，从下级机关到本级机关借调工作的时间不能计算在内，到上级机关借调工作和到下级机关挂职的时间也不能计算在内。
7．在同一层级不同机关的工作时间是否可以累计计算？
可以。比如，某报名人员先后在两个县直机关工作，可累计计算其在县级机关工作的时间。
8．考察时需要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复审吗？
资格审查贯穿公开遴选全过程。在各环节发现报名人员不符合报考资格条件的，用人单位均应取消其报考资格或者遴选资格。报名时符合资格条件，报名后由于工作单位或者职务发生变化，导致报名人员在本级机关工作不满2年、处于试用期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不满1年以及其他不符合遴选条件的，终止其遴选程序，不再作为遴选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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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市人民检察院2025年公开遴选公务员报考指南》仅适用于梅州市人民检察院2025年公开遴选公务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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